

迪庆州环境保护局2019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即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根据《迪庆藏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和省环保厅的文件精神，我局属省、州双管部门，是州人民政府主管全州环境保护工作的组成部门。管理重点是工业污染治理的监督管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考核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核安全辐射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履行环境保护国际条约。
（二）机构设置情况
迪庆州环保局成立于2002年6月，局内设机构办公室、政策法规科（宣教科）、监督管理科、自然生态保护科、监察支队，共有编制18个。2013年2月成立了迪庆州环境科学研究所（迪庆州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增加编制5个，2014年1月迪庆州环境监察支队新增编制8人。
（三）重点工作概述
2018年，全州环保工作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建设美丽迪庆为主线，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全国、全省、全州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提升思想认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做好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进一步抓实污染防治及重点污染物减排工作，强力推进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和重金属染物防治工作，有序推进生态文明系列创建工作，强化环境监管执法、切实解决危害群众利益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强化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环保、支持环保、参与环保的良好氛围，圆满完成了年度各项工作任务。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纳入2019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3个，分别是迪庆州环境保护局、迪庆州环境监察支队、迪庆州环境科学研究所（迪庆州宣教中心）。其中：财政全供给单位3个，部分供给单位0个，特殊供给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共计单位中行政单位1个，参公管理事业单位1个，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1个。
部门在职人员编制29人，其中：行政编制11人，事业编制18人。在职实有29人，其中：财政全供养29人，退休转在职3人，非财政供养0人。
离退休人员4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4人。
车辆编制3辆，实有车辆3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19年环境保护局财务总收入879.43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879.43元，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19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2501.8万元，其中，本年收入879.43万元，上年结转收入1622.37万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879.43万元（本级财力879.43万元，专项收入0万元，执法办案补助0万元，收费成本补偿0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0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0万元），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万元。
4、 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本条分组按项级科目细化）
2019年部门预算总支出879.43万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 879.4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65.43万元，占总支出的75.67％，项目支出214万元，占总支出的24.33％。
（一）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功能科目分组，主要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6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8.10万元，卫生健康支出45.87万元，节能环保支出716.39万元，住房保障支出44.38万元。
（2）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情况
    （本条按部门预算支出经济科目分类）
（一）    基本支出情况
2019年用于保障环境保护局机关、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665.43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632.47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5.05％；办公经费、取暖费、福利费、工会经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日常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30.7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4.65％；生活补助（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24万元占基本支出的0.3%。（人均情况由各部门自行确定）与上年对比基本支出增加315.91万元，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基本工资调整增加。
（二）    项目支出情况
2019年用于保障迪庆州环保局机构、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214万元，如迪庆州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经费10万元、迪庆州污染防治工作经费50万元、迪庆州水污染防治工作经费14万元、迪庆州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经费30万元、迪庆州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信息系统经费25万元、迪庆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经费20万元、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经费15万元、环境科学研究所科研经费20万元、保障环境监察执法专项经费30万元等开支。与上年对比增加了114万元。
5、 省对下转项转移支付情况
   （本条分组按项级科目细化）
（一）列入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清单项目情况
无
（二）与中央配套事项
无
（三）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
无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5个，采购预算资金85万元。
七、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一）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我局在执行预算的过程中，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内控制度，严格控制一般性办公经费及“三公”经费支出，没有专项的“三公”经费预算。无因公出国出境经费预算，公务接待费按包干经费的20%预算，车辆购置与运行维护费按每辆1.5万元预算。   
 1、无因公出国出境经费车辆购置费预算。     
2、 公务接待：203000×20%=4.06万元。     3
3、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5×3=4.5万元。 
上年度公务接待费预算4.06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4.5万元，本年度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公务接待经费预算与上年度一致。
（二）预算项目支出增加：2018年度项目预算100万元，2019年度项目预算214万元，主要变动原因项目增加，增加了4个项目，分别是：迪庆州水污染防治工作经费、迪庆州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经费、迪庆州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信息系统经费、迪庆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经费。
（三）……
八、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三公”经费：是指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这三项经费。
部门预算：是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及其行使职能的需要，由基层预算单位编制，逐级上报、审核、汇总，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提交立法机关依法批准的涵盖部门各项收支的综合财政计划。主要包括：收入、基本支出和项目预算等内容。
基本支出预算的编制：各部门要根据国家现有的经费政策和规定测算本部门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要按照预算年度所有因素和事项，分别轻重缓急测算每一级科目支出需求。基本支出预算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人员经费包括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和社会保障费等。人员经费预算应按机构编制主管部门批准的人员编制内的实有人数和国家规定的工资、津贴、补贴标准测算。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小型设备购置费和修缮费、业务费和业务招待费等。各部门和单位应根据现有的公共资源情况和业务工作性质，按照财政部核定的公用经费单项定额标准和调整系数测算、编制。
项目预算的编制：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中的大型修缮费、购置费等；列入部门预算中的国家专门设立的事业发展项目支出；基本建设、挖潜改造、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性支出等建设性专项支出。部门申报项目时要进行可行性论证，对提出的项目从技术、财务、成本费用、组织机构、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列入项目备选库，财政部根据各部门事业发展需要和国家财力可能统筹安排。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
迪庆州环境保护局2019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559807.24元，主要用于办公费、取暖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
（3） 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鉴于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需在完成2018年决算编制后才能统计汇总相关数据，因此，将在公开2018年度部门决算时一并公开部门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4） 本部门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bookmark: _GoBack]我局2019年度项目预算214万元，用于迪庆州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经费10万元、迪庆州污染防治工作经费50万元、迪庆州水污染防治工作经费14万元、迪庆州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经费30万元、迪庆州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信息系统经费25万元、迪庆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经费20万元、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经费15万元、环境科学研究所科研经费20万元、保障环境监察执法专项经费30万元等，保证我州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蓝天行动、青山行动、绿水行动、净土行动”，争当藏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把迪庆建设成为全国最美藏区。1.推进突出环境问题整治。2.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战。3.继续强化环境执法监管。4.加大环保宣传教育力度。5.推进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


